
第十二屆新傳獎參賽辦法 

一、 徵稿對象：全國大專院校（含技職院校）學生。 

二、 徵稿時間：2015/1/7(三)～2015/3/16(一)為止，以郵戳為憑。 

三、 參賽資格：一年內(2014/3/17～2015/3/16)由學生所製作的新聞報導與節 

目，須在學生媒體、學生刊物、專業新聞網上擇一發布過或由 

教授蓋章推薦，報名時需檢附學生證與作品連結，以備查證。 

四、 報名方式 

﹝一﹞郵寄地點：一律以掛號方式郵寄至「62102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 

168 號  傳播系辦公室收」，信封上請註明「第十二屆新傳 

獎」字樣。 

﹝二﹞報名費用：每件作品酌收報名費 100 元。請將報名費連同報名表、學生證 

正反影本、參賽作品授權書、作品原創切結書與實物作品光碟 

一併放置信封內寄送至本單位。 

﹝三﹞報名相關文件：報名表、學生證正反影本、作品授權同意書與作品原 

創切結書一律採用本單位制式表格，相關文件可上本 

單位官方網站下載。 

官方網站連結：http://ccuxinzhuan.wix.com/xinzhuan 

五、 獎項與獎勵辦法 

 「平面類」 



 最佳平面新聞報導獎： 

1. 優選：1 名，頒發獎金兩千元、獎盃乙座與獎狀乙紙。 

2. 入圍：2 名，頒發獎狀乙紙。 

 最佳平面專題新聞獎： 

1. 優選：1 名，頒發獎金三千元，獎盃乙座與獎狀乙紙。 

2. 入圍：2 名，頒發獎狀乙紙。 

 最佳平面新聞評論獎： 

1. 優選：1 名，頒發獎金三千元，獎盃乙座與獎狀乙紙。 

2. 入圍：2 名，頒發獎狀乙紙。 

 最佳客家平面新聞獎： 

1. 優選：1 名，頒發獎金兩千元，獎盃乙座與獎狀乙紙。 

2. 入圍：2 名，頒發獎狀乙紙。 

 最佳原住民平面新聞獎： 

1. 優選：1 名，頒發獎金兩千元，獎盃乙座與獎狀乙紙。 

2. 入圍：2 名，頒發獎狀乙紙。 

 「廣播類」 

 最佳廣播新聞報導獎： 

1. 優選：1 名，頒發獎金兩千元，獎盃乙座與獎狀乙紙。 

2. 入圍：2 名，頒發獎狀乙紙。 



 最佳廣播專題新聞獎： 

1. 優選：1 名，頒發獎金兩千五百元，獎盃乙座與獎狀乙紙。 

2. 入圍：2 名，頒發獎狀乙紙。 

 最佳客家廣播新聞獎： 

1. 優選：1 名，頒發獎金兩千元，獎盃乙座與獎狀乙紙。 

2. 入圍：2 名，頒發獎狀乙紙。 

 最佳原住民廣播新聞獎： 

1. 優選：1 名，頒發獎金兩千元，獎盃乙座與獎狀乙紙。 

2. 入圍：2 名，頒發獎狀乙紙。 

 最佳廣播新聞節目獎： 

1. 優選：1 名，頒發獎金兩千元，獎盃乙座與獎狀乙紙。 

2. 入圍：2 名，頒發獎狀乙紙。 

 「影音類」 

 最佳影音新聞報導獎： 

1. 優選：1 名，頒發獎金三千元，獎盃乙座與獎狀乙紙。 

2. 入圍：3 名，頒發獎狀乙紙。 

 最佳影音專題新聞獎： 

1. 優選：1 名，頒發獎金三千五百元，獎盃乙座與獎狀乙紙。 

2. 入圍：3 名，頒發獎狀乙紙。 



 最佳影音新聞節目獎： 

1. 優選：1 名，頒發獎金三千元，獎盃乙座與獎狀乙紙。 

2. 入圍：3 名，頒發獎狀乙紙。 

 最佳客家影音新聞獎： 

1. 優選：1 名，頒發獎金三千元，獎盃乙座與獎狀乙紙。 

2. 入圍：3 名，頒發獎狀乙紙。 

 最佳原住民影音新聞獎： 

1. 優選：1 名，頒發獎金三千元，獎盃乙座與獎狀乙紙。 

2. 入圍：3 名，頒發獎狀乙紙。 

 社會性議題紀錄片： 

1. 優選：1 名，頒發獎金五千元，獎盃乙座與獎狀乙紙。 

2. 入圍：3 名，頒發獎狀乙紙。 

 註：若未達評審標準，該獎項得予從缺。 

六、 報名注意事項 

報名者請注意下列注意事項，備妥相關作品資料與報名資料，向本單位報名，

如有缺件者，本單位將不予受理： 

（一） 報名表 

1. 報名表請詳細填具申請表格所列之各項資料，並加蓋系所印章，如係

共同完成者，只需一名代表填寫報名表即可。 



2. 內容摘要之說明，應就作品名稱、製作緣起或製作架構等詳細敘述。 

3. 請以資料光碟方式燒錄至投稿光碟中，提供 PDF 格式之電子檔案，以

利審查作業。 

（二） 學生證正反影本 

1. 應包含所有製作同學之學生證。 

2. 學生證背面需有在學註冊章，以證明為在校學生。 

3. 若學生證背面無在學註冊章，得請系辦公室開立在學證明，並加蓋系

所印章。 

4. 學生證影印務必清晰，足供主辦單位辨認。 

（三） 參賽作品授權書 

（四） 作品原創切結書 

（五） 實物作品部分 

1. 平面類：請將新聞電子檔、影像檔及所屬網址連結檔燒成資料光碟 

一份。(若為教授推薦之作品，可免附所屬網址連結檔) 

廣播類：請將聲音檔及所屬網址連結檔燒成資料光碟一份。(若為教 

授推薦之作品，可免附所屬網址連結檔) 

影音類：請將影片檔、影像檔及所屬網址連結檔燒成資料光碟一份 

(建檔用)，且影片檔需另外燒成 DVD 格式光碟一式五份(評 

審用)。(若為教授推薦之作品，可免附所屬網址連結檔) 



2. 檔案名稱務必與報名表上作品名稱相符合。 

3. 若同時報名同類獎項，可將所有作品燒錄成同一份光碟，並以資料 

夾分類。例：平面新聞報導、平面新聞評論等……。 

4. 若同時報名兩類以上之獎項，亦可將所有作品燒錄成同一份資料光碟 

中，並以資料夾分類。例：廣播類－廣播新聞報導、影音類－專題新 

聞報導等……。 

 註：請在資料光碟封面上寫下學校與姓名。例：中正大學－陳小棻 

5. 若報名影音類獎項請將每份作品燒錄成 DVD 格式光碟。 

 註：請在ＤＶＤ光碟封面上寫下報名獎項與作品名稱。例：影音專題

新聞－大林慢活新態度。 

（六） 版權注意事項 

1. 得獎之作品，倘有侵害他人權利、非自行製作或違反政府法令情事，

經查證屬實者，將取消其入圍及得獎資格，並追繳其已領得之獎金、

獎狀或獎盃。 

2. 本報導獎自受理報名時起，至頒獎結束之期間，為擴大活動之宣傳報

導，參賽作品之著作人同意授權新傳獎主辦單位無償使用；且得獎者

之作品亦得由新傳獎主辦單位日後非營利無償使用。 

（七） 其他注意事項 

1. 每份報名表限填一個作品資料。 



2. 一人一個獎項最多可報名三個作品。 

3. 同一作品不得同時報名本競賽之其他項目獎項。  

4. 若不符合參賽規定，不予受理。 

5. 每件作品酌收報名費新台幣 100 元，若報名作品不只一件，則以作品

數累加。 

6. 參賽作品非原播出內容、總長度不符規定，或發表作品人與報名者不

同，均視為資格不符，不予受理。 

7. 參加競選的作品及所附資料，無論得獎與否，將不予退回。 

七、 評選方式 

由主辦單位邀請新聞業界及學者組成評審團，共同評選出優勝者。評審 

過程將分兩階段，初審和決審，並於初審結束後公布入圍名單。 

入圍名單將統一於 2015 年 4 月 06 日公布在新傳獎官方網站上，入圍者 

將以電子郵件通知，並邀請出席頒獎典禮。 

八、 參賽作品規格 

平面類 

最佳平面新聞報導獎： 

1. 單篇字數 800~1500 字，含標點符號〔全形〕，需檢附新聞圖片。 

2. 其內容需包含標題。 

最佳平面專題新聞獎： 



1. 單篇字數 1500 字以上，含標點符號〔全形〕，需檢附新聞圖片。 

2. 可由三篇以上平面新聞組合而成其專題，其各篇新聞皆須符合專題主旨。 

3. 其內容需包含標題。 

最佳平面新聞評論獎： 

1. 單篇字數 800 字以上，含標點符號〔全形〕。 

2. 若為兩篇以上評論之組合而成，各篇評論應為相同主題。  

最佳客家平面新聞獎： 

1. 單篇字數 800 字以上，含標點符號〔全形〕，需檢附新聞圖片。 

2. 議題必須與客家文化相關。 

最佳原住民平面新聞獎： 

1. 單篇字數 800 字以上，含標點符號〔全形〕，需檢附新聞圖片。 

2. 議題必須與原住民文化相關。 

最佳平面新聞獎、最佳平面專題新聞獎、最佳平面新聞評論獎之作品格式： 

 word 檔請設定字型新細明體，內文大小 12，單間行距，匯出時請轉為ＰＤＦ

檔。 

 排版型式不規定。 

 新聞圖片格式：需有 30 字以內圖說〈含標點符號、數字、英文字母〉。 

 新聞圖片需再另存成 jpeg 檔。 

 

 



 

廣播類 

最佳廣播新聞報導獎： 

1. 時間長度３分鐘以下。（含 3 分鐘） 

最佳廣播專題新聞獎： 

1. 單一事件、議題或人物以完整節目播出之深度報導，總時間長度不超過 1

小時。 

2. 單一事件、議題或人物以單元型態播出二集(含)以上之系列性深度報導，總

時間長度不超過 2 小時，得刪除廣告內容。 

最佳客家廣播新聞獎： 

1. 議題必須與客家文化相關。 

2. 時間長度 1 小時以下。 

最佳原住民廣播新聞獎： 

1. 議題必須與原住民文化相關。 

2. 時間長度 1 小時以下。 

最佳廣播新聞節目獎： 

1. 參賽作品分為「自選作品」及「指定作品」，以新聞節目為單位。 

2. 送件作品需包含三則以上之新聞，且須為原始播出帶，不得重製或剪接，

但可刪除廣告內容。 



3. 檢附該節新聞 RUNDOWN，並於內容摘要中敘述該節新聞編輯製作之想法

及特色。 

4. 請將節目出刊週期填寫於報名表中節目出刊週期欄。 

例：每週一早上九點播出。 

5. 指定作品之指定播放日期，將於 104 年 3 月 1 日前公布於第十二屆新傳獎

網站。 

6. 總時間長度不超過 2 小時。 

廣播類獎項之作品格式： 

 統一存成 mp3檔，輸出 32 位元 128kbps。 

 音量控制請盡量為 ± 6db 間。 

 鼓勵不同語言節目參賽，參賽作品若以客語、原住民語播出，請務必提供

參賽作品逐字稿給評審參考，以利評審作業。 

 注意繳交之檔案應可正常播放（不會停格或無聲音）。 

 如涉及版權，請附上音樂版權證明書 

有關音樂版權的問題可參考 

1、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仲介協會（MUST）

http://www.must.org.tw/ 

2、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協會（TMCS） 

www.tmcs.org.tw。 

 



影音類 

最佳影音新聞報導獎： 

1. 時間長度 3 分鐘以下。（含 3 分鐘） 

最佳影音專題新聞獎： 

1. 時間長度 3 分鐘以上至 15 分鐘。（不含 3 分鐘） 

2. 可由多篇新聞組合而成其專題，其內容皆須符合專題主旨。 

最佳客家影音新聞獎： 

1. 議題必須與客家文化相關。  

2. 長度為 1 小時以下。 

最佳原住民影音新聞獎： 

1. 議題必須與原住民文化相關。  

2. 長度為 1 小時以下。 

最佳影音新聞節目獎： 

1. 參賽作品分為「自選作品」及「指定作品」，以新聞節目為單位。 

2. 送件作品需包含三則以上之新聞，且須為原始播出帶，不得重製或剪接，

但可刪除廣告內容。 

3. 檢附該節新聞 RUNDOWN，並於內容摘要中敘述該節新聞編輯製作之想法

及特色。 

4. 請將節目出刊週期填寫於報名表中節目出刊週期欄。 



例：每週一早上九點播出。 

5. 指定作品之指定播放日期，將於 104 年 3 月 1 日前公布於新傳獎網站。 

最佳社會議題紀錄片： 

1. 主題必須與社會議題相關。 

2. 長度為 1 小時以下。 

3. 影片如有對白或旁白，請務必加上字幕。 

4. 參加此獎項之作品，需附上 30 秒以內（含 30 秒）該作品之精華片段（限

用.mov檔或.mp4 檔）。 

影音類獎項之作品格式： 

 影片檔案燒成資料光碟時，格式為 1920*1080 或 1280*720等高畫質解析度，

並限用.mp4 檔或.mov 檔。 

 圖片檔案為該影片之截圖，請另存新檔三張，並燒錄製資料光碟中。 

 社會性議題紀錄片只需將 30秒精華片段燒入進資料光碟，不用燒錄製ＤＶＤ

格式光碟中。 

 DVD 格式光碟為視訊 DVD 非資料 DVD。 

 時間長度為扣除安全畫面後之秒數。 

 鼓勵不同語言節目參賽，參賽作品若以客語、原住民語播出，請務必提供

參賽作品逐字稿給評審參考，以利評審作業。 

 注意繳交之影片應可正常播放（不會停格或無聲音）。 



 如涉及版權，請附上音樂版權證明書 

有關音樂版權的問題可參考 

1、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仲介協會（MUST）

http://www.must.org.tw/ 

2、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協會（TMCS） 

www.tmcs.org.tw。 

 

若有任何疑問，隨時歡迎上新傳獎網站留言詢問，或寄信至 ccuxinzhuan@gmail.com

（標題：詢問新傳獎事項），我們將盡快回覆。 

官方網站連結：http://ccuxinzhuan.wix.com/xinzhuan 


